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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实施办法

( 2003 年 1 月 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 16

号公布;根据 2016 年 1 月 5 日国土资源部第 1 次部务会议

《国土资源部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>> 1~正)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根据《地质资料管理条例>>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国土资源部负责全国地质资料的汇交、保管和

利用的监督管理，履行下列职责 :

(一)依据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研究制定地质资料

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、规章制度以及有关技术标准、规范;

(二)管理全国地质资料馆，指导全国地质资料馆藏业

务，组织开展地质资料管理业务培训11 ; 

(三)制定地质资料管理综合规划和专项计划并组织实施;

(囚)监督检查地质资料管理法律、法规的实施，依法

查处重大违法案件;

(五)组织建立地质资料信息系统;

(六)组织开展地质资料综合研究和国际交流，协调全

国地质资料的交流和利用;

(七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三条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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